
编表说明

一、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实施条例》要求，深入推进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2024 年

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决算细化到具体项目，按项目编制分

地区决算，并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进行了简要说明。

二、2024 年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决算，项目明细中不

含涉密项目。



财力性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99465

达川区 180000

达州高新区 9213

达州东部经开区 7101

开江县 1463

宣汉县 997

万源市 1193

大竹县 1977

渠县 2802

合计 304211



关于财力性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省关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关要求，增强市县

财政保障能力，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促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3 年，省级财政将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整合为财力性转移支付。该项资金

根据《省级财政财力性转移支付办法》（川财预〔2023〕51号），

按照“统筹整合、分层保障、强化绩效”原则，从“保基本、促

均衡、防风险”三个层次，对刚性必保需求、均衡调控需求、偿

付补偿需求实行“分类测算、分层保障”，并做好省委、省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

2024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支付决算数为 304211 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390

合计 390



关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中央财政从 2008 年起设立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根据财政部办法规定，结合我省实际，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支持范围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国发〔2010〕46 号）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

以及原环保部制定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环保部中国科学院公

告〔2015〕61 号）和省政府发布的《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川

府发〔2013〕16号）确定的生态功能区。

2024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390万元。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2378

达州高新区 21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4

合计 2739



关于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38 号），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中央

财政从 2007 年起设立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按照财政部规定，

目前我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范围为资源枯竭城市和独立工矿

区、采煤沉陷区。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解决

本地因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保欠账、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和棚户区改造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独立工矿区、采煤沉陷区重

点用于棚户区搬迁改造、塌陷区治理、化解民生政策欠账等方面。

2024年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2739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136

达川区 3008

达州高新区 96

达州东部经开区 105

合计 5345



关于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老区人民的关怀，

中央、省级财政从 2001 年起设立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补

助范围包括省政府认定的革命老区县。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革

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建设改造、烈士陵园维修改造、老红

军及军烈属活动场所建设维护等专门事务，以及改善革命老区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事务，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和乡村道路、饮水安全等设施建设维护。

2024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5345万元。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6452

达川区 14045

达州高新区 2282

达州东部经开区 1962

开江县 879

宣汉县 1686

万源市 2029

大竹县 1347

渠县 1176

合计 31858



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的说明

为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意见》（中发〔2020〕30 号），中央财政将原专项扶贫资金更

名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省、市级财政比照中

央财政设立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农村

脱贫残疾人巩固提升任务，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 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决算

数为 31858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647

达川区 3245

达州高新区 632

合计 6524



关于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国家决定从 2009 年起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为贯彻

落实《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2008〕37

号）有关要求，中央财政从 2009 年起设立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

转移支付。该项资金统筹安排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和农

村公路等方面，采取项目法分配。

2024年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6524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建

设养护以及原由“六费”安排的其他支出，逐步推进区域交通均

衡发展。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9403

达川区 12986

达州高新区 2427

达州东部经开区 2090

合计 26906



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说明

为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中央财政、省级、市级财政分别

设立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

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作业本，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

活费，支持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校舍维修改造、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等，采取据实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决算数为 26906万元。

绩效目标：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学费，并免费提供教

科书、作业本，为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支持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为农村教师发放生活

补助等。



学生资助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336

达川区 3272

达州高新区 187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54

合计 6639



关于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说明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市级财政分别设立学生资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资助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专科高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具体包括普通高中助学金、中职助学金、高职高

专学生资助等，采取据实法分配。

2024年学生资助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6639万元。

绩效目标：有效落实奖助学金等各项资助政策，较好发挥奖

助学金各项资助功能，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充分发

挥激励作用，鼓励学生潜心学业，更好地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益。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781

达川区 1758

达州高新区 428

达州东部经开区 259

合计 4226



关于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促进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市级财政分别设立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补足普惠性资源

短板、改善办园条件、巩固幼儿资助制度、提高保教质量、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等，采取据实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4226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和引导各地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提高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继续健全幼儿资助制度，不断减轻

经济困难的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家庭经济负担。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183

达川区 3366

达州高新区 337

达州东部经开区 252

合计 5138



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推进城乡义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义务教育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市级财政分别设立义务教育

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义务教育学校改善基本办学、生活条件，使义务教

育学校教室、桌椅、图书、实验仪器、运动场等教学设施满足基

本教学需要，学校宿舍、床位、厕所、食堂（伙房）、饮水等生活

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实施义务教育教师安身工程，解决无房

教师住宿问题，采取据实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5138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各地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优化布局调整工

作，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大班额化解，支持寄宿制学校建设，

支持实施义务教育教师安身工程，不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差距，提高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4622

达川区 4765

达州高新区 178

达州东部经开区 229

合计 9794



关于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发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市级财政分别设立

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

学条件、支持实施高中教育强基工程，采取据实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9794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各地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切实满足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需要和高考综合改革发展需要；继续落实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缓解普通高中运行和发展中的压力，促进普

通高中教育事业发展。



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506

合计 506



关于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有关决策部署，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别设立现代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资金、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健全

职业教育阶段生均拨款制度，推进高职“双高计划”、中职“三名

工程”及产教融合项目建设，支持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等。采

取据实法、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506元。

绩效目标：支持职业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支持中职薄弱学校

建设，推进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职“双高计划”、中职“三

名工程”等。



青少年校园足球及学校体育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52

达川区 2

合计 54



关于青少年校园足球及学校体育发展资金
的说明

为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根据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等 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

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教体艺〔2015〕6 号），省级财政设立青

少年校园足球及学校体育发展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校园足球及学

校体育赛事活动、学校体育试点建设、学校体育教学体系建设，

以及落实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校园足球及学校体育建设重点

项目，采取据实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 年青少年校园足球及学校体育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54 万

元。

绩效目标：支持校园足球及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和比赛，提

高校园足球及学校体育发展水平，促进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持续

健康发展。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

达川区 54

合计 56



关于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大力支持特殊教育发展，提升特殊教育普及水平，让特教

学生享受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省级财政设立了特殊教育补助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特教学校教育教学场地建设、仪器设备和康复

训练设施购置，为特教学生创造良好学习、康复和生活环境。采

取项目法和因素法相结合的方式分配。

2024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56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各地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补齐教学及辅

助用房、公共活动及康复用房、学生宿舍、食堂（伙房）、厕所、

浴室、运动场地等校舍及附属设施短板。



教师培训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46

达川区 24

开江县 -8

宣汉县 113

万源市 78

大竹县 4

渠县 30

合计 387



关于教师培训补助资金的说明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设立教

师培训计划资金，主要用于学前教育、中小学义务教育、普通高

中职业教育培训，提升各级各类教师队伍素质，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教师培训计划资金决算数为387万元。

绩效目标：对中小学、幼儿园及中职等阶段教师进行专业化

培训，不断提升教师能力素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水平。



科普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45

达川区 42

合计 87



关于科普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四川省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川府发〔2022〕28 号），提升基层科普

科服的覆盖面、实效性，设立科普专项资金，主要支持各级科协

组织、具备科普科服能力的专业机构、个人（团队）等开展科普

科服活动，实施重大科普科服项目。采取因素法、项目法分配。

2024年科普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87万元。

绩效目标：创新基层科普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提升基层科

普服务的覆盖面、实效性和获得感，增加科普公共服务产品供给，

促进科普公平普惠，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各级科协组织开展科普

活动积极性，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155

合计 155



关于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文件精神，设立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重点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

文物抢救性考古发掘、文物收藏单位库房维修等。采取项目法分

配。

2024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55万元。

绩效目标：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文物考古发掘、文物陈列

展示和宣传推广，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文物保

护事业发展。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9

合计 9



关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务院有关要

求，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习活

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采取据实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决算数为 9万元。

绩效目标：优化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和调查记录体系，

进一步提升保护利用数字化、智慧化水平，持续增强非遗影响力，

更好地发挥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民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561

达川区 1098

达州高新区 178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3

开江县 109

宣汉县 115

万源市 265

大竹县 209

渠县 49

合计 2727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说明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办发〔2015〕2 号），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实施意见》（川委办〔2015〕39 号），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及建设标准等作出具体规定。

为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

机制，将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用途趋同、规模较小的专项

资金整合归并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采取因素法和

项目法分配。

2024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727万元。

绩效目标：引导支持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改善公共

文化设施条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支持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

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3433

达川区 3084

达州高新区 585

达州东部经开区 553

合计 7655



关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设立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推动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等计划的实施，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退役军

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创业，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等，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7655万元。

绩效目标：年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的年度目标全面完成，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9882

达川区 14461

达州高新区 2471

达州东部经开区 2840

合计 29654



关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9

号）、《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86 号），

设立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城乡低保、特困人员

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

支出，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9654万元。

绩效目标：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有

效保障低保对象基本生活。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合

理确定保障标准。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

解难。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协助

返回等救助。积极为走失、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离家在外的临时遇

困人员提供救助。对流浪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优先保护及教育矫治

等专业服务。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保障孤儿、艾滋

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436

达川区 485

达州高新区 133

达州东部经开区 94

合计 1148



关于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川府发〔2014〕8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四

川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9 号），设立养老

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养老机构建设和维修改造、发展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等采取据实据效法、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148万元。

绩效目标：积极支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

求。



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907

达川区 1271

达州高新区 263

达州东部经开区 270

合计 2711



关于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支援襄渝铁路领导小组、省民

政局、省财政局、省劳动局印发的《关于处理襄渝铁路西段民工

因工残、亡待遇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川革发〔1972〕50 号），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劳动局、省人事局、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印发的《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精减职工几个遗

留问题的报告》（川委发〔1982〕61 号），《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 号）

等，设立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定期生

活补助和体检补助、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精减退职职工救济、

绿色惠民殡葬等支出，采取据实据效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711 万元。

绩效目标：保障精减退职人员、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

及遗属基本生活，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为

符合条件逝者家庭提供基本殡葬服务。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6219

达川区 6781

达州高新区 152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533

合计 16053



关于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四

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07 号），设立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主要用

于向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和生活补助，采取据实法分配。

2024年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6053万元。

绩效目标：及时足额向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和生活

补助，保障其生活随当地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切实提升优抚对象

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获得感。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92

达川区 209

达州高新区 40

达州东部经开区 26

合计 467



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

〔2015〕7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

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6〕6 号），设立残疾人事业发展补

助资金，支持各地落实好残疾人就业、医疗康复、社会保障等扶

持政策，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467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和扶残助残服务体系，

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健康发

展。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068

达川区 1096

达州高新区 184

达州东部经开区 205

合计 2553



关于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8〕88 号），设立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政府办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和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553万元。

绩效目标：弥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

的政策性减收，确保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

室顺利实施，促进紧密型医共体等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在县域内稳

步推进。



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111

达川区 4736

达州高新区 183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73

合计 10053



关于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中发〔2021〕30 号），设立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三项保障政策，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动，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0053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向符合政策条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

扶助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对象发放补助，确保计划生育相关政

策有效落实，支持开展婴幼儿普惠托育专项行动，促进婴幼儿托

育服务发展。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7364

达川区 5971

达州高新区 893

达州东部经开区 866

开江县 22

宣汉县 37

万源市 9

大竹县 31

渠县 19

合计 15212



关于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

省医疗卫生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川办发〔2019〕56 号），设立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主

要用于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婚前健康体检、农村妇女“两

癌”筛查等，采取因素法和据实法分配。

2024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5212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城乡和地区间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不

断缩小，确保农村妇女“两癌”筛查等项目顺利有效开展，提高

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和受益面，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627

达川区 1301

达州高新区 85

达州东部经开区 34

开江县 760

宣汉县 1193

万源市 891

大竹县 953

渠县 842

合计 7686



关于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5〕38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四川省医疗卫生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9〕56 号），设立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卫生机

构能力提升、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等，采取因素法和据实法分配。

2024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7686 万

元。

绩效目标：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加强县域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等，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

局。加大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力度，促进人才与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相适应。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439

达川区 504

达州高新区 93

达州东部经开区 84

合计 1120



关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退役军人部发〔2022〕49

号）、《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办法》（退役军人部发〔2022〕3 号）、

《四川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川退役军人发〔2022〕116

号）、《四川省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川退役军人发

〔2022〕119号），设立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资助一

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参保并对优抚对象医疗费用给予补助，采

取据实据效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120 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对优抚对象参

保缴费、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切实提高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水平，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73

达川区 947

达州高新区 125

达州东部经开区 51

开江县 63

宣汉县 239

万源市 163

大竹县 87

渠县 144

合计 1992



关于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中央财政设立林业草原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主要用于国家公园及其他自然保护地、国家重点

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保护修复、生态护林员补助等，采取定额

补助法、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决算数为 1992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与修复、协调发展、

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国际合作和社会参与等，支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开展能力建设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实施生态护林员选聘

和管理等。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33

达川区 389

达州高新区 102

达州东部经开区 105

合计 729



关于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中央财政设立林业草原改革发展

资金，主要用于国土绿化、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林业草原支

撑保障体系建设、林长制督查考核奖励等，采取定额补助法、因

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729万元。

绩效目标：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开展退耕还林还

草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增加造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强化非

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

治，实施林业草原科技推广和林木良种、草种培育。



林业草原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939

达川区 878

达州高新区 156

达州东部经开区 200

合计 2173



关于林业草原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和改革发展，设立林业草原专

项资金，主要用于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

林业产业发展、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林长制督查考核激

励等。采取因素法、项目法、据实法分配。

2024年林业草原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173万元。

绩效目标：科学开展国土绿化，以及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

沙治沙等，做好湿地保护修复，加快林业产业发展，加强森林草

原防灭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落实非国

有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和林长制督查考核激励等。



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338

达川区 4374

达州高新区 435

达州东部经开区 1073

开江县 36

宣汉县 111

万源市 39

大竹县 84

合计 7490



关于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资金的说明

为强化政策性保险服务，逐步构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保

障体系，提高灾后恢复生产能力，设立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资金，

主要用于落实中央补贴险种保费补贴、地方补贴险种奖补以及城

乡居民住房地震保险保费补贴等。补贴资金采取据实法分配，实

行“提前下达，据实结算”的管理方式；奖补资金采取因素法分

配。

2024年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7490万元。

绩效目标：在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政策引导下，为广大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在稳定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和

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防震减

灾综合能力，减轻广大居民地震灾害造成的住房财产损失。



农业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148

达川区 3562

达州高新区 944

达州东部经开区 830

开江县 127

宣汉县 367

万源市 384

大竹县 503

渠县 205

合计 9070



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资金的说明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决

策部署，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

设立农业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建设新时代高

水平“天府粮仓”、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绿色农业生态保护等，采

取据实法、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农业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资金决算数为 9070万元。

绩效目标：聚力实施“天府良田”建设，全力确保粮食稳面

增产，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农

业装备水平、增强农业科技支撑等。



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750

达川区 1250

达州高新区 65

达州东部经开区 65

开江县 5

宣汉县 40

万源市 135

大竹县 10

渠县 20

合计 2340



关于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的说明

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设立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主要

用于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考评激励补助、省星级现代农业

园区考评激励补助，以及《四川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川府发〔2021〕11 号）确定的其他重点任务，采取据

实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决算数为 10270万元。

绩效目标：对省委、省政府命名的乡村振兴先进市、县（市、

区）、乡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省星级现代农业园区按政策标准进

行补助，推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全面

推动乡村振兴。



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5622

达川区 20786

达州高新区 3054

达州东部经开区 3196

合计 32658



关于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的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耕地建设与利

用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轮

作休耕、耕地质量提升等，采取因素法和定额测算分配。

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决算数为 32658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及时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确保耕地地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耕地

质量逐步提升。



粮油生产保障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824

达川区 942

达州高新区 122

达州东部经开区 211

合计 2099



关于粮油生产保障资金的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设立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主

要用于支持扩种油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采取因素法和

定额测算分配。

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决算数为 2099万元。

绩效目标：实施小麦“一喷三防”，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推动油菜种植扩面提质增效，建设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创

建县，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模式，夯实粮食安全保障基础。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564

达川区 818

达州高新区 4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11

合计 1533



关于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的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农业产业发展

资金，主要用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种业发展、农业产业融合

发展、畜牧业发展、渔业发展等，采取因素法和定额测算分配。

2024年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1533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开展农作物、畜禽等种质资源保护，提升生

猪、牛、羊等畜牧产业发展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农业产业强镇，促进农业生产，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水平。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915

达川区 2132

达州高新区 4

合计 3051



关于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农业经营主体

能力提升资金，主要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社会化服

务、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等，采取因

素法和定额测算分配。

2024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决算数为 3051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高素质农

民、基层农技人员，改善新型农业经营生产设施条件，提升现代

设施农业产能和发展质量效益，建立高效协同重大技术推广机制

模式，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23

达川区 393

合计 516



关于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的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农业生态资源

保护资金，主要用于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草原禁牧补助与草畜平衡奖励、渔业资源保护等，采取因素法和

定额测算分配。

2024年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决算数为 516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推广，实施秸秆综合利用

重点县项目，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加大渔业资源保护力

度，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提升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水平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267

达川区 8246

达州高新区 5252

达州东部经开区 260

宣汉县 4000

合计 20025



关于水利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进一步提升全省水利设施建设水平和水利防灾减灾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央和省级财政对财政支农资金涉及水利方

面的支出进行统筹整合，设立水利发展资金，主要用于中小河流

防洪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山洪灾

害防治等水利建设和改革方面支出，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市对县（市、区）水利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20025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治理中小河流、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

理水土流失、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相关建设任务。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303

达川区 572

达州高新区 9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74

合计 1142



关于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应对干旱、洪涝、高温、低温冻害等农业自然灾害以

及重大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和植物疫情，中央财政和省级财

政设立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防汛抗旱，

做好灾后恢复农业生产及修复水毁水利设施等，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决算数为 1142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及病

虫害防治，全面提升抵御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降低灾害风险。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93

达川区 344

达州高新区 19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5

合计 745



关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 号），中央财政设立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

发展，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决算数为 745 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

发展，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移民收入。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93

达川区 204

达州高新区 52

达州东部经开区 55

合计 604



关于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设立农村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低保边缘家庭等实

施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采取因素法和据实法分配。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604万元。

绩效目标：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实施危房改造和

农房抗震改造，统筹兼顾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村困难群众基本

住房安全。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623

开江县 1422

渠县 2319

合计 4364



关于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
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财政部

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09〕1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

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9〕45 号），中央财政设立政府还贷二

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普通公路持续健康发

展，提升普通公路养护质量水平，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健康发展。

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 年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4364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做好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工作，

实现农村公路路况自动化检测里程明显增长，保持公路基础设施

良好技术状态水平，公路安全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8596

达川区 1891

达州高新区 1894

达州东部经开区 1068

开江县 731

宣汉县 1286

大竹县 10493

渠县 4573

合计 30532



关于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的说明

根据《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00〕34 号），

中央财政将车辆购置税相关转移支付资金整合为车辆购置税收入

补助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交通运输重点项目、一般

公路建设项目、普通国省道灾毁恢复重建项目、公路灾损抢修保

通项目等，采取因素法、项目法和据实法分配。

2024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决算数为 30532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推进国省干线公路水路重点项目建设，强力

实施国省干线提档升级，推动公路水运等综合交通建设。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7594

达川区 11463

达州高新区 43

达州东部经开区 2932

合计 22032



关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 号），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别设立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城

中村改造、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采

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2032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新开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配租型保障

性住房，发放租赁补贴，改造老旧小区、城中村、棚户区（城市

危旧房）。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601

达川区 1945

达州高新区 826

达州东部经开区 958

开江县 393

宣汉县 1137

万源市 1058

大竹县 449

渠县 740

合计 9107



关于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等法律法规要求，设立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主要用于自然灾害应

急处置、受灾群众救助、提升应急能力等方面，采取因素法和项

目法分配。

2024年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决算数为 9107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灾区搜救和转移受灾人员，开展排危除险、

临时工程治理、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抢险救灾；支持

灾区实施应急救助、过渡期生活救助、遇难人员家属抚慰、倒损

住房重建和维修加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支持灾区做好受

灾困难群众冬春临时生活救助，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支

持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378

达川区 1164

达州高新区 112

达州东部经开区 386

合计 2040



关于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说明

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印发《关于稻谷补贴的实施意见》相关精神开展稻谷补贴工

作，设立了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补贴稻谷实际生产

者。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决算数为 2040万元。

绩效目标：落实好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有关工作，

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引导种植结构调整。加强补贴资金管理，确

保补贴资金合规、安全、高效使用。



增值税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4422

达川区 6107

达州高新区 196

合计 10725



消费税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545

达川区 7

合计 552



所得税基数返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742

达川区 2191

达州高新区 241

合计 4174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708

达川区 1575

合计 2283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4501

达川区 8575

达州高新区 850

合计 13926



其他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763

达川区 -2827

达州高新区 -84

合计 -5674



关于市对县（市、区）税收返还的说明

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税收返还、消费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

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15〕10 号）、《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的

通知》（国发〔2016〕71 号）设立；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

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 号）设立；

所得税基数返还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

的通知》（川府发〔2002〕11 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

〔2008〕37 号）设立；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根据《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省与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分税制财

政体制的通知》（川府发〔2014〕9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下

划省级税务直属分局征管税收的通知》（川府函〔2016〕221号）

等设立。

2024年市对县（市、区）税收返还决算数为 25986万元。



体制结算补助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2173

达川区 35022

达州高新区 29341

达州东部经开区 45721

开江县 230

宣汉县 868

万源市 375

大竹县 528

渠县 345

合计 134603



关于结算补助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对于年

度预算执行中上下级财政之间按照规定需要清算的事项，应当在

决算时办理结算”的规定，为了应对年度执行中一些特殊事项对地

方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如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重大减收

增支政策、地方承担具有中央、省、市事权性质的支出、落实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市财政每年通过结算方式对地方适当安排补

助。

2024年市对县（市、区）结算补助决算数为 134603万元。



民族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60

合计 60



关于民族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

规定》和《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

规定》，整合设立为民族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解决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特殊需要，支持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采取项目法和据实法分配。

2024年民族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60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支持少数民族乡村

发展规模性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和扶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等，

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增收，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药品监管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1

达川区 21

开江县 25

宣汉县 20

万源市 25

大竹县 20

渠县 15

合计 147



关于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等，设立药品监管专项资金，主

要用于支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以及执法队伍综合

监管、监管能力提升等，采取项目法、据实据效法和因素法等分

配。

2024年药品监管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47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抽样检验、综合监

管、专项整治、执法办案以及监管系统能力建设工作的顺利有序

开展



市场监管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93

达川区 117

达州高新区 8

达州东部经开区 8

开江县 23

宣汉县 64

万源市 51

大竹县 32

渠县 30

合计 526



关于市场监管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务

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20 号）等，按照《四川省机构改革方案》（川委发〔2018〕

26 号）有关要求，为保障市场监管部门履职需要，将原工商、原

质监、食品药品监管管理的市场监管类资金整合为市场监管专项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市场秩序维护与监管、

食品安全监管、监管能力建设等，采取项目法、据实据效法和因

素法等分配。

2024年市场监管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526万元。

绩效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构建新型市场监管

体系；推进放管服、商事制度、供给侧等系列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统一组织市场监管部门跨地区跨部门协同监管与综合执法，

加强认证认可和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提升检测机构技术基础

能力和食品风险管控水平。



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2

达州高新区 121

开江县 20

宣汉县 19

万源市 18

大竹县 40

渠县 25

合计 265



关于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知识

产权工作的通知》（川府发〔2001〕43 号），设立知识产权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推动知识产权高水平创造、促进知识产权高效

益运用、强化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提升知识产权高水平服务供

给等方面，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65万元。

绩效目标：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提升试点示

范工作水平；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开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提升企业知识产权能力，开展知识产权强企培育，持续推进高价

值专利育成中心建设，推动高价值知识产权产业化运用。



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02

达川区 126

达州高新区 1162

开江县 132

宣汉县 316

万源市 139

大竹县 184

渠县 55

合计 2316



关于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战略部署，设立科技创新发展专项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应用基础研究、重点研发（重大科技专项）、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引导、科技创新基地（平台）及人才计划等科

技创新工作，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316 万元。

绩效目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形成一批原创性、突破

性成果。通过实施一批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清单项目、重大成果转

化项目，培育一批重大创新产品，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例、技术合同交易额、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等指标进

一步提高，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50

宣汉县 1

万源市 50

大竹县 50

合计 151



关于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

建设，设立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哲学社会

科学与思想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宣传文化事业发展所需的设施设备购置和系统平台建设、人

才培养及高端紧缺人才引进、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奖励以及经批准

的其他公益性宣传文化事业，采取据实据效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51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从事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行政事业单位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开展社会

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做好重大舆情、新闻、

宣传工作，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



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416

达川区 480

达州高新区 19

达州东部经开区 20

开江县 31

宣汉县 36

万源市 28

大竹县 53

渠县 40

合计 1123



关于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设立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主要用于

支持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防

治，精神心理疾病综合管理、重大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重

大慢性病防控管理模式和适宜技术探索等，主要采取因素法进行

分配。

2024年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123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减少艾滋病新发

感染、降低艾滋病病死率，进一步减少结核病感染、患病和死亡，

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研判，及时处置

暴发疫情，逐步降低重点传染病危害，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521

达川区 873

达州高新区 16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67

开江县 -120

宣汉县 -110

大竹县 -250

渠县 -40

合计 3208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助力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省级财政设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水、

大气、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环保科技

重点示范与产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项目、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运行及能力建设，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208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全省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完

成省内重点流域生态补偿，确保全省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正常运行，

加强自然保护地执法管理，推动开展农村环境整治等。



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1848

达州高新区 200

达州东部经开区 2183

宣汉县 62

大竹县 140

合计 4433



关于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央财政设立水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等，

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4433万元。

绩效目标：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环境保护，流域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省内市县覆盖率 100%，市级以上城市饮用水达

标率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900

达川区 2270

达州高新区 684

达州东部经开区 818

开江县 213

宣汉县 494

万源市 354

大竹县 397

渠县 269

合计 7399



关于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

能源法》《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设立城乡

建设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城乡建设及行业发展，采取因

素法、项目法分配。

2024年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7399万元。

绩效目标：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引领带动小城镇高质量

发展；支持既有住宅电梯增设，加强“一老一小”等适老化和适

儿化改造；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动城市垃圾分类

设施建设。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390

达川区 1751

达州高新区 14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64

合计 4445



关于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文件要求，设立农村综

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

和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相关示范试点等，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4445万元。

绩效目标：实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政策，通过支持农村

公益事业建设，不断完善“自下而上、农民参与”的农村公益事

业实施机制。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建设，支持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74

达川区 186

达州高新区 32

达州东部经开区 72

万源市 167

合计 731



关于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

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号）要求，设立农业

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改革创新、农业科技

发展、转变财政支农方式等。采取项目法分配。

2024年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731万元。

绩效目标：围绕农业品种、技术和模式，支持加强农业创新

研究，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转变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方式，实施农

业担保、贷款贴息等，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



交通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4637

达川区 6064

达州高新区 644

达州东部经开区 1735

开江县 383

宣汉县 10684

万源市 14592

大竹县 7281

渠县 16814

合计 72834



关于交通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设立省级

交通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交通运输行业规划范围的公路（含

桥梁、隧道、配套设施）建设及大中修工程、公路客货运输站场

建设、内河水运建设等，采用因素法、项目法、据实法分配。

2024年交通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72834万元。

绩效目标：按照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要求，持续推进普通国道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建设，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159

达川区 968

达州高新区 3925

达州东部经开区 1128

开江县 593

宣汉县 3341

万源市 659

大竹县 3954

渠县 2998

合计 18725



关于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设立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支持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等产业提质倍增，采取因素法、项目法

和据实据效法分配。

2024年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 18725万元。

绩效目标：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部署，聚焦优势产业发展关键领域、重大任务和要素支撑，优化

支持方式，强化支持力度。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94

达川区 76

达州高新区 19

达州东部经开区 20

开江县 124

宣汉县 125

万源市 131

大竹县 111

渠县 55

合计 755



关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大对

薄弱环节的投入，提升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中

小企业科技研发创新，突破制约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

短板与瓶颈，建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2024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755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完善加快建

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队伍，针

对重点中小企业围绕提质增效开展管理诊断、咨询和培训服务。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351

达川区 2282

达州高新区 884

达州东部经开区 33

开江县 155

宣汉县 248

万源市 114

大竹县 275

渠县 255

合计 5597



关于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川府发〔2009〕24 号）精神，设立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支持商贸服务业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建设及加大产品市场拓

展等方面，采取项目法、因素法分配。

2024年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5597万元。

绩效目标：培育一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高，县域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全面提升。

开展消费市场提质扩容，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推

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5

达川区 19

达州高新区 324

开江县 124

宣汉县 80

万源市 42

大竹县 71

渠县 84

合计 749



关于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意见》

（川府发〔2009〕25 号）精神，设立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支持重点开放载体、开放平台和外经贸服务体系建设，支持

各地外经贸发展，支持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引导有序开展境外

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采取项目法、因素法分配。

2024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749 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外贸稳中提质，鼓励优进优出，优化贸易方

式和外向型产业布局，完善外贸公共服务，稳住外贸基本盘。鼓

励高质量引进外资，优化外商投资环境，高标准建设区域开放平

台，稳住外资基本盘。推动高水平走出去，加强贸易投资融合，

提升对外投资服务质量。



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54

达川区 77

达州高新区 46

开江县 1

宣汉县 9

大竹县 8

渠县 12

合计 207



关于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川办发〔2012〕71 号），设立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现代物流产业发发展，推进口岸能力、国际

通道、口岸和物流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采取项目法、因素

法、据实法分配。

2024年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07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推动国际班列通道拓展，支持物流枢纽承载

城市建设等，助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万源市 250

合计 250



关于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设立重

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主要用于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生态

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采取项目法、因素法和据

实据效法分配。

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决算数为 250 万元。

绩效目标：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提升矿区自然

生态状况及促进区域生态稳定，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落

实生态红线内矿业权退出奖补政策，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

升资源环境承载力。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州高新区 501

宣汉县 1552

万源市 920

大竹县 2758

渠县 492

合计 6223



关于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 号）等有关规定，设

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的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改善大气环境及其他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年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决算数为 6223万元。

绩效目标：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支持和引导重点领域大

气污染防治设备、技术、标准升级，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31

达川区 45

达州高新区 72

合计 148



关于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国办发〔2017〕78 号）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8〕30 号）精神，

促进我省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设立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

展资金，主要支持粮油仓储、加工以及“优质粮食工程”“天府菜

油”行动等，培养壮大粮食产业主体，加快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采取项目法分配。

2024年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148万元。

绩效目标：深入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支持高标准

粮仓建设、粮食仓储设备更新等，带动川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886

达川区 300

达州高新区 62

达州东部经开区 246

开江县 1163

宣汉县 904

万源市 1852

大竹县 780

渠县 263

合计 6456



关于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设立地质

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

综合防治、能力建设等，采取项目法、因素法和据实据效法分配。

2024年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6456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持续开展地质

灾害隐患点专职监测、群专结合监测点建设、重点乡镇精细化调

查等工作，做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持续提升全社会地质灾害综

合防范能力。



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704

达川区 3744

达州高新区 1409

达州东部经开区 890

开江县 206

宣汉县 556

万源市 576

大竹县 122

渠县 393

合计 10600



关于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设立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主要用于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采取项目法分配。

2024年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决算数为 10600万元。

绩效目标：聚焦聚力重点项目建设，为省委、省政府重大战

略、重点任务提供基础支撑，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激励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开江县 41

宣汉县 92

万源市 110

渠县 91

合计 334



关于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激励奖补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扩大开放促进投资若干政策

措施意见的通知》（川府发〔2017〕36 号），设立了重大项目招商

引资激励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对推动引进重大项目成效显著、招

商引资工作成绩突出的地区给予奖补，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激励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334万元。

绩效目标：优化投资软、硬环境，提升商事服务水平，推动

招商引资工作实现量质齐升。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1000

合计 1000



关于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的说明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境整治

资金，主要用于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历史遗留的农村工矿污染治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等，采取

因素法、项目法分配。

2024年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决算数为 1000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国家下达的建制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支持

农村地区开展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省级财政奖补
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81

达川区 241

达州高新区 37

达州东部经开区 29

开江县 172

宣汉县 291

万源市 305

大竹县 411

渠县 490

合计 2157



关于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省级财政奖补
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以片区为单元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导意见》（川委厅

〔2021〕53 号），省级财政设立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奖补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以片区为单元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

采取据实据效法分配。

2024 年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省级财政奖补专项资金

决算数为 2157 万元。

绩效目标：推动各市（州）乡村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有序

推进，支持聘请专业技术团队参与规划编制，提高规划成果质量，

进一步优化各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300

达川区 3

开江县 170

宣汉县 30

万源市 50

大竹县 140

渠县 30

合计 723



关于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199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该项

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县城影院建设发展、资助重点制片基地建设发

展、奖励优秀国产影片制作发行和放映、资助少数民族语言电影

译制、支持四川电影“走出去”、扶持电影剧本精品创作等，采取

项目法分配。

2024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723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影院建设、优秀影片摄制，鼓励电影“走出

去”，扩大电影影响力，进一步促进电影事业繁荣发展。



城乡社区建设基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9477

达川区 1105

达州高新区 31

达州东部经开区 163138

合计 173751



关于城乡社区建设基金的说明

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对各县（市、区）

承担市本级建设项目所产生的支出，市本级通过转移支付予以补

助。

2024年城乡社区建设基金决算数为 173751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相关建设任务。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达川区 1872

达州高新区 110

达州东部经开区 333

合计 2315



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的说明

为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按照《关于调整完

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川委办

〔2022〕20 号）要求，设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粮食主产县（市、区）粮食生产、高标准农

田建设等。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4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决算数为 2315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粮食主产县（市、区）的粮食生产、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62

达州东部经开区 30

合计 92



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说明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是国家支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解决三峡工程后续问题以及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而

设立的政府性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和三峡移

民安稳致富。根据《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财综〔2009〕90 号）规定，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在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范围内筹集，按照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扣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业排灌用电后的全部销售

电量和规定征收标准计征，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4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决算数为 92 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推进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着力补齐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短板；支持三峡移民安稳致富。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676

达川区 849

达州高新区 671

达州东部经开区 98

合计 2294



关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 号），中央财政设立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主要用于移民直发直补、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

及经济社会发展，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4年大中型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决算数为 2294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纳入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范围的移民

直接补助，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移民收入。



彩票公益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2176

达川区 2344

达州高新区 43

达州东部经开区 45

开江县 2

宣汉县 132

万源市 105

大竹县 18

渠县 186

合计 5051



关于彩票公益金的说明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财政

部关于印发<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21〕18 号）

有关规定，彩票公益金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

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2024年市彩票公益金决算数为 5051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服

务的社会福利项目；支持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群众体育组织和队

伍建设、体育赛事活动开展、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推动体育强省

建设；支持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财政较为困难的革命老区县（市）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支持提升

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和装备配置水平，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

神文化生活，打造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载体；支持实施残

疾人康复、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项目，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维护

残疾人合法权益，提升残疾人生产生活能力。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单位：万元

地区 2024年决算数

通川区 161

达川区 196

达州高新区 26

合计 383



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的说明

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促进国有企业

深化改革、健康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

〔2019〕19 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川省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实施方案》（川委厅〔2019〕53 号），

明确了我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等。财政厅会同省国资委印发了《关于支持市县做好国有企业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通知》（川财资〔2020〕28 号），统筹中

央、省级资金对市县接收中央和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并实行社

会化管理的管理服务费在一定时期内给予适当补助。资金采取因

素法分配。

2024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383

万元。

绩效目标：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移交街道和社区实行社会化

管理的比例达 100%。


